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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农村客运费改税及购车补助    分配方案
我市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下达资金总额520万元，其中农村客运费改税补助474万，省统筹农村客运购车补贴46万元，省统筹差额560元用市统筹部分补足。具体分配方案如下：
1、 农村客运费改税补助
此次农村客运费改税补助，上级拨款额度为4，740,000元。2024年度我市农村客运班车314台，根据车辆实际运营时间，按月平均分配至每台农村客运班车，停运天数每累计30天，核减一个月补贴。补贴标准为：每车每月1,324.41元计算，结果保留到整数元，元以下四舍五入。本次发放4739969元，剩余31元。
1. 市内合计： 43台车，合计667,869元
2. 新宾县合计： 110台车，合计1,678,943元
3. 清原县合计： 84台车，合计1,171,028元
4. 抚顺县合计： 77台车，合计1,222,129元
2、 省统筹农村客运购车补贴
此次省统筹农村客运购车补贴上级拨款额度为460,000元。补贴范围为上年度更新的13台农村客运车辆，由于此次拨款存在差额560元，差额使用市统筹资金补足。
1. 市内合计：7台车，合计209,790元
2. 新宾县合计：2台车，合计100,000元
3. 清原县合计：2台车，合计70,800元
4. 抚顺县合计：2台车，合计79,970元

